
璜政〔2025〕45 号

关于印发《璜田乡敬老院财务管理办法》的
通知

乡直有关部门、璜田乡敬老院：

为进一步加强璜田乡敬老院财务管理，规范敬老院财务行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敬老院财务工作健康发展，根据《会

计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及《安徽省农村五保供养机

构资金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我乡实际，

制定了《璜田乡敬老院财务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歙县璜田乡人民政府

2025 年 6 月 13 日



璜田乡敬老院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璜田乡敬老院财务管理，规范敬老院财务行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敬老院财务工作健康发展，根据《会

计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及《安徽省农村五保供养机

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乡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该办法适用于璜田乡敬老院。

第三条 乡敬老院财务管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财务规章制度，坚持勤俭办事、力求节约；及时、准确地反映财

务状况；加强核算与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章 收支管理

第五条 乡镇敬老院收入包括：

（一）财政补助收入，即县财政或乡财政拨入的五保供养资

金、管理经费和门诊医疗费、工作人员工资等；

第四条 乡经济发展办（财政所）应设立敬老院专帐，各项收

支纳入乡经济发展办（财政所）实行统一核算，乡民政助理员建

立辅助备查账。敬老院设财务报帐员 1 名，并对所有购买的实物

建立台账。



（二）上级补助收入，即上级主管部门补助的各项资金；

（三）专项收入，如基建、购置设备、房屋修缮等款项；

（四）自营收入，即院民种植、养殖取得的收入；

（五）其他收入，即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利息

收入、捐赠收入（实物折价入账）等。

第六条 敬老院经费支出包括：五保人员供养经费、管理经费

及专项经费。五保人员供养经费只能用于五保人员的各项生活费

用，不得挤占和挪用。

（一）五保人员供养经费支出主要内容： 伙食费、衣被购置

费、洗浴理发费、小额药费、按县规定标准发放的零花钱等；

（二）管理经费支出主要内容： 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水

电费、维修费、报刊征订费等；

（三）专项经费支出主要内容：按专项资金规定的用途和社会

各界和个人捐赠的指定用途支出。

第七条 各项收支要及时入账，做到日清月结。

第八条 支出票据须有经手人、证明人签字，经院长审核后交

乡镇民政助理员审批；单笔或单次支出在 500 元（含 500 元）以

上的由院长和乡镇民政助理员共同审核后报乡政府分管领导审

批。除从农村集市购买和收购院民自己生产的蔬菜和农副产品可

用一般收据入帐外（但必须附有明细清单和说明事由，有经手人、

证明人签字），其它各项支出的原始凭证必须为合法票据，严禁



白条及未经审批的发票入账。

第三章 资产管理

第九条 乡民政办、乡经济发展办（财政所）要协助敬老院做

好固定资产登记，建立固定资产专帐，并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

查盘点，确保帐实相符。

第十条 乡镇敬老院各类资产归敬老院管理和使用，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随意处置。敬老院划转撤并时，必须进行资

产核查。涉及房屋等不动产的处置，须经乡政府和县民政部门批

准，报县财政局（国资办）办理相关手续。其他资产的报废和转

让，须经乡政府批准后由乡经济发展办（财政所）核销。各类固

定资产的转让处置收入上缴县财政。

第四章 财务监督

第十一条 乡敬老院应建立内部监管机制。一要做到钱、账、

物管理相分离，经办与审核（批）相分离。二要定期公示收支情

况。每周公布一次伙食支出情况，每月公布一次上月财务状况。

第十二条 敬老院管理人员应明确岗位职责。财务开支审批

要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办事，不得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乡政府

要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办事，不得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乡政府

每年组织对敬老院财务工作检查不少于两次，对发现的问题提出

改进意见并督促整改到位。

第十三条 县民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敬老院财务管理



的指导，每年组织一次对敬老院财务收支情况检查。确保收入不

漏，支出合理，管理规范。

第十四条 乡敬老院要自觉接受县监察、审计等部门和广大

群众的监督，严禁挤占、挪用、贪污和违规使用敬老院各项资金。

对违反规定的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按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

和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璜田乡人民政府、乡经济发展办（财政

所）负责共同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